FRFFR  ERAER T
114# & R ¥IF %550

PAEEARGREAFEEFEE S A A HNAR3E]]?
298 A2l12F B REEZ 51698 A T R v ks > AR L%
et Ao

BN
A E -8~ FZEAER o

Yol AR
FPEERIA O RHANE - F2L B -
- FERF ORISR R AR 33 AR

- \;}E]fj—Af"}"gyéaég» Lo iaghitd  ERTF A
&3 4+300 - BQQ’W%%@HQHNSBﬁ%§%$
Bk d (THAEERT) > Z0110#92 4p 3 7 5k
TROTE e FRALEY 0 R X AR E Y N L A S R RAR
ZtARESILGBRY > p 110892 1P 2 111#2% KA Fo
%&%w 2 isd ApE A RE AR f R A TR
A2 F o fBEALETLERY YT HH T - B% T
(’g‘“f;f:ﬁ'— )~ Egjv‘gﬁﬁ-},%f;\: (??i*%&iié{

oA ) 8 AFE AR R11LE]

TRILE A Z A NMBAE S - LA ET AR EREA R A

2T E4P5p F2p O0ERE AR AL THFF i

Lo APtk LRI g e AL o FI11E9Y 1P 21

12227 RIPE » fd L Ao L ASEF L HE D474

(TR ) 56,460~ (B dmdettd - ot ) KBS dpgEA

St F AR 1T R 2 R4t 4 B H56, 460 % 2 B

AL RERTIL A RBEGIEA2,041 722 p112£2

oy

~
N

~
\}5
H
E»é
E‘?

£



PTRASI P L BREEFIFONFH AL 0 v AR
A2 Hep s 4%}%7%:;\:%_,‘ ﬁ*‘u\;’%ﬂwm’
Pzt o (9 lE)I}:f"f‘L ARACE Bpite o BARE 0 R
FIENAF T AL FHE) o
A EEREL g I AR ESF A GRIIIELY 3P F
P2 A 22 B e A R A AN 11E4Y 1P
PAREF AR B AR A AP A ]I R4 5P ER
47 O0#Y » pH A X 312887 16p &7 O0# 2 i
A A B LA RNEFLIPIO A A Ao Jp¥A A GR2
dotitd - gl ~ 22 £FF 0 ot A e AlllE 17 11 P 352
6, 784~ ~111#27 1p ®3x15,089~ = a4t A > 4p A 3 R
FARE AHHA - 5] 22 £FF 0 AT HEE o R TR A
PR ET2ZE 0 111#3" 28 - LA EF L2 KR
FHRY AREA F o AR D T R X373, ThE A
dARE A B AT 419,336~ 0 W A D
4,419~ m d ot A RNE > F iR R E F3340ER T 0 R Ap Yt
LR B RE L BIASH o T b 0 A Z 2 B
Fd A x 128120 1p A2 EF LA 0O0112# > &
B2 i 718,899 o Ap A B L Ho A A LER
Ao d4l £479449. 57 o I AR EP IO RP T2 F -
EMLBR DR EANSEATRFLEGTH Y o
ERNE N -

(st 4 1ed d HEdo— SRl s ShEE22 43 0 XL
A H 2R f;w TEPwmsE (AARE %3F) o ikt

wa;ﬂuw#iﬁé&zaywnyﬁm115%%mxm4a~
111#27 1p %3015,0897~ 4 4p4t 4 > At 114247 9p
A AL AR ARTLETAZ P oB A S F
AT pHA D200 M AR L fEAPH A4 ELD
16p et Al PARNERIH > FEIRERT
FLIE S BB A Rt R - SRl ~ B2 F Y w e
A% A > AR~ AR A B RFL A S R EE e B



B AR A TR A ER AR ARTG A - S
3-62 é?gﬁ’ £ 35 36,504~ o
Bxa A ki RRT2Z 9% A Ao i
%ﬁiﬁﬁ(£“m7%m)’igﬁﬁﬁwﬁﬁﬁﬁ(i
bttt o THESR Nk T ) REAPH A RF LM
o AP A LS 419,336 (R R%F S F43F #
B) oerhodRE ARG RS T £ A
a#\a\ﬁ—ak—QﬁQQig\?\llZﬁﬁfﬁ)i@u F RGP F
@ (THHfEs L AE) w7 18,899~ » mipdid A &
rgau& 2 nH #y - ?@zw»_ a;%_ SIUARE A T R F T
G- LAREILFERL BGFIE S ASE f - L
) v X APRIN]14E40 9p B A b
AZ g L AZEHEHAY - L ~a it
PAEE #a‘}m‘”‘xiw%ﬁ#h“i%
Hat2 3]20p N &7 % 8 0 Jidp ﬂ&*"114ﬁ4” 16p 2 &
ER o AR N TR Bt R E A2 P
AEBF AL A GIEA AR F BEH A B el
g % 2 2 #9450 % (18899:2=9449.5% » AT v 4
) @’L#E%“W‘%s&ﬁﬁf* Az RERFH 583,200~
35 5% 173, 75549, 450=83, 205 ) ’a‘r“,f A e Bt
4 4 2.19,3367~ > fp¥ A R Rdd A 20 LA S 63, 869

Elt o Apg 4 @b fand CEB2 83K 5 36,5047 0 @ 4p
$ 4 @R 4 E 2 ML 63,8605 4k 4 1
AR SR TR A it 4 2 f 63, 869
Ao kA A $HRE A 2§ £36,504% 0 EES4 15 o 4p
AR EEwid AR S a2 FEfEE
B %o fdnd L iEB56,460% 2 RER o FEEd o

BN A o AR A B E F 1R R G ER g & %156, 460
2B L 0 AR RIS o RETL Y FIFAZ
FRHLE AR RATIRNZFE > A P UL A B H AP

P
i
m



42,041~ 2 p 112827 TpA=2 F 0 p ok > #3 & 1] 5503+
Fz AL w3 Rt 2L aRBFRAPL L F 0 KT ED
B s L3R o Fd ARBMRP T Y- BRI

T}ﬂ ﬁ-b—/é, &"/\}g‘l %i%;ﬁ—o

I AT He R A B HRAE S B e R
PETT T T PSR

T N %’%\-f‘—&r—l“\? o

. 4 & 8 » 13 p

M - D APE A AERE A BEHLP

¥ 7 B 3 (574 % 2r ZPh
H&)

1 g O0O® &(11,310.5~ [Ill&#afarR®s dad|RELHI0E
‘E’ 2= /A

2 [P OO0® £%'%[8,645.56~ |IIl&REERGES »d A RELFIIT
% ¥ e

3 |a2E3 L El 104~ 111£9% 1112&2% > % A |a2 % %12F
3 &1 55027 -

4 |2 O0# M 10,250~ [111£97 2112#1% - & A|hE % %15F
% 52,000% ~ 2,000 - 2,275

22,0007 ~1,975% o

5 |7 OO faFlz |17, 950~ 111#9% 2112&17% > & &

REE%I16F

JEE 563 54,2725 ~ 3,240 ~ 4, 804
2 5% 22,5545 ~ 3,080 o
6 |[" OO%mm#|1,200~  [112&1" - REESI5F

iF“

RS R LA A 2P




KoL bi &% (# % B x it/ S
)
I |pOO%Fmsrg * (21,050~  |111#37 1111#8/h% % %85F
g o
2 [FOO#HmFR* (8,030~ 111237 21118k % % %86F
J; o
3 |[FOOEREwE |1,354~ 1124 % 53 - B% % ¥8TT
4 |FOO=mzs * 16,550~  [112#37 11125/ h% % 5872 88F
Ao
5 |FOO% &4 4%(21,439~  [112#3" 2 112#8/h% % %892 90F
# B o
6 |3 OO # 5k 3|1, 260~ REX¥OIT
2 oy
P
7 OO 2,072 11246 REE¥2T
FRELFLE (2,000~ B4 5922937
R RGRBRR AT o
P HEL R
o 7 Y 3] 114 =& 8 ! 13 2
ERC 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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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抗字第5號
抗  告  人  乙○○  
相  對  人  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本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69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主文第一項、第三項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於第一審之聲請駁回。
第一審聲請費用(除確定部分外)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甲○○，嗣於民國110年9月8日兩造簽署離婚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於110年9月4日至戶政事務所登記兩願離婚，系爭協議書中約定：兩造輪流扶養照顧二名未成年子女6個月，自110年9月1日至111年2月底先由抗告人照料，之後由相對人接續照料，負責照料之人須「盡父母之責，負擔未成年子女學雜費、補習費、課輔費、保險費（含勞健保費）、基本小額醫療費等（若有重大醫療及事故必須兩造雙方一起負擔）、食衣住行包含在內」。然111年1月底抗告人之母出車禍，二名未成年子女改與相對人同住，又於111年4月5日子女丙○○搬與抗告人同住，並持續迄今，未再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輪流居住。因111年9月1日至112年2月底期間，抗告人未將二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計新臺幣（下同）56,460元（明細如附表一所示）給付予相對人，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抗告人給付56,460元及遲延利息。原審裁定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2,041元及自112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相對人之其餘聲請，抗告人就原裁定命其給付部分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兩造就抗告人提起反聲請部分，均未抗告，原裁定該部分業已確定，不再贅述）。
二、抗告暨答辯意旨略以：二名未成年子女係於111年1月3日因抗告人之母車禍而搬與相對人同住，惟於111年4月1日起二名未成年子女又與抗告人同住，相對人於111年4月5日僅將子女甲○○接回，相對人又於112年8月16日將甲○○送交抗告人，是二名未成年子女現均與抗告人同住。相對人主張之如附表一編號1、2之金額，抗告人已在111年1月11日匯款26,784元、111年2月1日匯款15,089元予相對人，相對人於原審主張其代墊附表一編號1、2之金額，應不可採。又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111年3月至8月期間二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由相對人負擔，如附表二所示之費用共計73,755元應由相對人負擔，相對人卻僅給付抗告人19,336元，尚不足54,419元而由抗告人代墊，爰依民法第334條規定主張與相對人前開請求給付之金額抵銷。另外，除了附表二之金額外，抗告人又於112年12月1日繳納未成年子女丙○○112年全年度之保險費18,899元，相對人應負擔半數，故抗告人主張應增加抵銷金額9449.5元。並於本院聲明：㈠原裁定主文第一項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抗告人主張其已給付附表一編號1、編號2之金額，業據抗告人提出其郵局帳戶交易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依上開交易明細所載抗告人確有於111年1月11日匯款26,784元、111年2月1日匯款15,089元予相對人，本院於114年4月9日將
　　抗告人上開主張之訊問筆錄影本及交易明細影本，隨函寄送相對人並命其於文到20日內表示意見，惟相對人於114年4月16日收受本院送達後，並未提出書狀爭執，綜合上開卷證資料以觀，堪認抗告人就如附表一編號1、編號2之費用前已給付相對人，不應列入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給付之代墊款。準此，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代墊費金額應僅有附表一編號3-6之金額，合計為36,504元。
　㈡次查，抗告人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為相對人代墊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73,755元），業已提出相關證據為證（見如附表二「證據出處」欄所示)，然依相對人於原審之陳述，相對人前僅給付抗告人19,336元（見原審卷第43頁背面）。又查，抗告人主張除上開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外，其尚為未成年子女丙○○繳納112年整年度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南山人壽）保險費18,899元，亦據抗告人提出南山人壽保單繳費一覽表影本為證，參以相對人於原審亦係將二名未成年子女整年度之保險費計算為兩造各負擔一半（見原審卷第73背面），又本院於114年4月9日將抗告人上開主張之訊問筆錄影本及南山人壽保單繳費一覽表、南山人壽契約內容變更批註書影本等證據資料隨函寄送相對人並命其於文到20日內表示意見，惟相對人於114年4月16日收受本院送達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準此，亦堪認抗告人之上開主張屬實。是抗告人為相對人代墊之費用應再增加上開南山人壽保險費之半數9450元（18899÷2=944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合計相對人所應返還抗告人之代墊費用為83,205元（計算式：73,755+9,450=83,205），扣除相對人已給付抗告人之19,336元，相對人應返還抗告人之代墊款為63,869元。
　㈢綜上，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之代墊款為36,504元，而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之代墊款為63,869元，抗告人主張以前開二人債務互為抵銷，因相對人對抗告人之負債63,869元，大於抗告人對相對人之負債36,504元，是經抵銷後，相對人已不得再向抗告人請求。是故，相對人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返還56,460元之代墊費，為無理由。
四、從而，相對人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給付56,460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裁定主文第1項未及審酌抗告人於本院所提出之事證，而裁定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2,041元及自112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主文第一項廢棄，並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舉證，核與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林文慧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應給付之明細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丙○○商業保險費

		11,310.5元

		111年度整年度保費，由兩造均分。

		原審卷第10頁



		 2

		甲○○商業保險費

		8,645.5元

		111年度整年度保費，由兩造均分。

		原審卷第11頁



		 3



		未成年子女健保費

		7,104元

		111年9月至112年2月，每人每月為592元。

		原審卷第12頁



		 4

		甲○○幼稚園月費

		10,250元

		111年9月至112年1月，依序為2,000元、2,000元、2,275元、2,000元、1,975元。

		原審卷第15頁



		 5

		甲○○幼稚園之才藝費、飲食費及雜費

		17,950元

		111年9月至112年1月，依序為4,272元、3,240元、4,804元、2,554元、3,080元。

		原審卷第16頁



		 6

		甲○○幼稚園物件費

		1,200元

		112年1月。

		原審卷第15頁







 
附表二：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應給付之明細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丙○○安親班費用

		21,050元

		111年3月至111年8月。

		原審卷第85頁



		 2

		丙○○鋼琴費用

		8,030元

		111年3月至111年8月。

		原審卷第86頁



		 3

		丙○○學校學雜費

		1,354元

		112年下學期。

		原審卷第87頁



		 4

		丙○○安親班費用

		16,550元

		112年3月至112年5月。

		原審卷第87至88頁



		 5 

		丙○○音樂才藝費用

		21,439元

		112年3月至112年8月。

		原審卷第89至90頁



		 6

		丙○○暑期游泳課費用

		1,260元

		


		原審卷第91頁



		 7

		丙○○課照費

		2,072元

		112年6月 

		原審卷第92頁



		 8

		資優鑑定報名費

		2,000元

		


		原審卷第92至93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周黃芹倩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抗字第5號

抗  告  人  乙○○  

相  對  人  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本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69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主文第一項、第三項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於第一審之聲請駁回。

第一審聲請費用(除確定部分外)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相對人負

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

    年子女丙○○、甲○○，嗣於民國110年9月8日兩造簽署離婚協

    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於110年9月4日至戶政事務所

    登記兩願離婚，系爭協議書中約定：兩造輪流扶養照顧二名

    未成年子女6個月，自110年9月1日至111年2月底先由抗告人

    照料，之後由相對人接續照料，負責照料之人須「盡父母之

    責，負擔未成年子女學雜費、補習費、課輔費、保險費（含

    勞健保費）、基本小額醫療費等（若有重大醫療及事故必須

    兩造雙方一起負擔）、食衣住行包含在內」。然111年1月底

    抗告人之母出車禍，二名未成年子女改與相對人同住，又於

    111年4月5日子女丙○○搬與抗告人同住，並持續迄今，未再

    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輪流居住。因111年9月1日至112年2月

    底期間，抗告人未將二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計新臺幣（下同

    ）56,460元（明細如附表一所示）給付予相對人，為此，爰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抗告人給付56,460元及遲延利息。

    原審裁定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2,041元及自112年2月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相對人之其餘

    聲請，抗告人就原裁定命其給付部分聲明不服，提起抗告。

    （兩造就抗告人提起反聲請部分，均未抗告，原裁定該部分

    業已確定，不再贅述）。

二、抗告暨答辯意旨略以：二名未成年子女係於111年1月3日因

    抗告人之母車禍而搬與相對人同住，惟於111年4月1日起二

    名未成年子女又與抗告人同住，相對人於111年4月5日僅將

    子女甲○○接回，相對人又於112年8月16日將甲○○送交抗告人

    ，是二名未成年子女現均與抗告人同住。相對人主張之如附

    表一編號1、2之金額，抗告人已在111年1月11日匯款26,784

    元、111年2月1日匯款15,089元予相對人，相對人於原審主

    張其代墊附表一編號1、2之金額，應不可採。又依系爭協議

    書之約定，111年3月至8月期間二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

    應由相對人負擔，如附表二所示之費用共計73,755元應由相

    對人負擔，相對人卻僅給付抗告人19,336元，尚不足54,419

    元而由抗告人代墊，爰依民法第334條規定主張與相對人前

    開請求給付之金額抵銷。另外，除了附表二之金額外，抗告

    人又於112年12月1日繳納未成年子女丙○○112年全年度之保

    險費18,899元，相對人應負擔半數，故抗告人主張應增加抵

    銷金額9449.5元。並於本院聲明：㈠原裁定主文第一項部分

    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抗告人主張其已給付附表一編號1、編號2之金額，業據抗告

    人提出其郵局帳戶交易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依上

    開交易明細所載抗告人確有於111年1月11日匯款26,784元、

    111年2月1日匯款15,089元予相對人，本院於114年4月9日將

　　抗告人上開主張之訊問筆錄影本及交易明細影本，隨函寄送

    相對人並命其於文到20日內表示意見，惟相對人於114年4月

    16日收受本院送達後，並未提出書狀爭執，綜合上開卷證資

    料以觀，堪認抗告人就如附表一編號1、編號2之費用前已給

    付相對人，不應列入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給付之代墊款。準

    此，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代墊費金額應僅有附表一編號

    3-6之金額，合計為36,504元。

　㈡次查，抗告人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為相對人代墊如附表二

    所示之金額（共計73,755元），業已提出相關證據為證（見

    如附表二「證據出處」欄所示)，然依相對人於原審之陳述

    ，相對人前僅給付抗告人19,336元（見原審卷第43頁背面）

    。又查，抗告人主張除上開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外，其尚為未

    成年子女丙○○繳納112年整年度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簡稱南山人壽）保險費18,899元，亦據抗告人提出南山

    人壽保單繳費一覽表影本為證，參以相對人於原審亦係將二

    名未成年子女整年度之保險費計算為兩造各負擔一半（見原

    審卷第73背面），又本院於114年4月9日將抗告人上開主張

    之訊問筆錄影本及南山人壽保單繳費一覽表、南山人壽契約

    內容變更批註書影本等證據資料隨函寄送相對人並命其於文

    到20日內表示意見，惟相對人於114年4月16日收受本院送達

    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準此，亦堪認抗告人之上開主張屬

    實。是抗告人為相對人代墊之費用應再增加上開南山人壽保

    險費之半數9450元（18899÷2=944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合計相對人所應返還抗告人之代墊費用為83,205元（計算

    式：73,755+9,450=83,205），扣除相對人已給付抗告人之1

    9,336元，相對人應返還抗告人之代墊款為63,869元。

　㈢綜上，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之代墊款為36,504元，而相

    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之代墊款為63,869元，抗告人主張以

    前開二人債務互為抵銷，因相對人對抗告人之負債63,869元

    ，大於抗告人對相對人之負債36,504元，是經抵銷後，相對

    人已不得再向抗告人請求。是故，相對人依不當得利法律關

    係，請求抗告人返還56,460元之代墊費，為無理由。

四、從而，相對人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給付56,460

    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裁定主文第1項未及

    審酌抗告人於本院所提出之事證，而裁定抗告人應給付相對

    人2,041元及自112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主文第一項廢棄，並駁

    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舉證，核與裁定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林文慧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應給付之明細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丙○○商業保險費 11,310.5元 111年度整年度保費，由兩造均分。 原審卷第10頁  2 甲○○商業保險費 8,645.5元 111年度整年度保費，由兩造均分。 原審卷第11頁  3  未成年子女健保費 7,104元 111年9月至112年2月，每人每月為592元。 原審卷第12頁  4 甲○○幼稚園月費 10,250元 111年9月至112年1月，依序為2,000元、2,000元、2,275元、2,000元、1,975元。 原審卷第15頁  5 甲○○幼稚園之才藝費、飲食費及雜費 17,950元 111年9月至112年1月，依序為4,272元、3,240元、4,804元、2,554元、3,080元。 原審卷第16頁  6 甲○○幼稚園物件費 1,200元 112年1月。 原審卷第15頁 

 

附表二：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應給付之明細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丙○○安親班費用 21,050元 111年3月至111年8月。 原審卷第85頁  2 丙○○鋼琴費用 8,030元 111年3月至111年8月。 原審卷第86頁  3 丙○○學校學雜費 1,354元 112年下學期。 原審卷第87頁  4 丙○○安親班費用 16,550元 112年3月至112年5月。 原審卷第87至88頁  5  丙○○音樂才藝費用 21,439元 112年3月至112年8月。 原審卷第89至90頁  6 丙○○暑期游泳課費用 1,260元  原審卷第91頁  7 丙○○課照費 2,072元 112年6月  原審卷第92頁  8 資優鑑定報名費 2,000元  原審卷第92至93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周黃芹倩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抗字第5號
抗  告  人  乙○○  
相  對  人  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本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69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主文第一項、第三項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於第一審之聲請駁回。
第一審聲請費用(除確定部分外)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甲○○，嗣於民國110年9月8日兩造簽署離婚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於110年9月4日至戶政事務所登記兩願離婚，系爭協議書中約定：兩造輪流扶養照顧二名未成年子女6個月，自110年9月1日至111年2月底先由抗告人照料，之後由相對人接續照料，負責照料之人須「盡父母之責，負擔未成年子女學雜費、補習費、課輔費、保險費（含勞健保費）、基本小額醫療費等（若有重大醫療及事故必須兩造雙方一起負擔）、食衣住行包含在內」。然111年1月底抗告人之母出車禍，二名未成年子女改與相對人同住，又於111年4月5日子女丙○○搬與抗告人同住，並持續迄今，未再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輪流居住。因111年9月1日至112年2月底期間，抗告人未將二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計新臺幣（下同）56,460元（明細如附表一所示）給付予相對人，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抗告人給付56,460元及遲延利息。原審裁定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2,041元及自112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相對人之其餘聲請，抗告人就原裁定命其給付部分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兩造就抗告人提起反聲請部分，均未抗告，原裁定該部分業已確定，不再贅述）。
二、抗告暨答辯意旨略以：二名未成年子女係於111年1月3日因抗告人之母車禍而搬與相對人同住，惟於111年4月1日起二名未成年子女又與抗告人同住，相對人於111年4月5日僅將子女甲○○接回，相對人又於112年8月16日將甲○○送交抗告人，是二名未成年子女現均與抗告人同住。相對人主張之如附表一編號1、2之金額，抗告人已在111年1月11日匯款26,784元、111年2月1日匯款15,089元予相對人，相對人於原審主張其代墊附表一編號1、2之金額，應不可採。又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111年3月至8月期間二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由相對人負擔，如附表二所示之費用共計73,755元應由相對人負擔，相對人卻僅給付抗告人19,336元，尚不足54,419元而由抗告人代墊，爰依民法第334條規定主張與相對人前開請求給付之金額抵銷。另外，除了附表二之金額外，抗告人又於112年12月1日繳納未成年子女丙○○112年全年度之保險費18,899元，相對人應負擔半數，故抗告人主張應增加抵銷金額9449.5元。並於本院聲明：㈠原裁定主文第一項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抗告人主張其已給付附表一編號1、編號2之金額，業據抗告人提出其郵局帳戶交易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依上開交易明細所載抗告人確有於111年1月11日匯款26,784元、111年2月1日匯款15,089元予相對人，本院於114年4月9日將
　　抗告人上開主張之訊問筆錄影本及交易明細影本，隨函寄送相對人並命其於文到20日內表示意見，惟相對人於114年4月16日收受本院送達後，並未提出書狀爭執，綜合上開卷證資料以觀，堪認抗告人就如附表一編號1、編號2之費用前已給付相對人，不應列入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給付之代墊款。準此，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代墊費金額應僅有附表一編號3-6之金額，合計為36,504元。
　㈡次查，抗告人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為相對人代墊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73,755元），業已提出相關證據為證（見如附表二「證據出處」欄所示)，然依相對人於原審之陳述，相對人前僅給付抗告人19,336元（見原審卷第43頁背面）。又查，抗告人主張除上開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外，其尚為未成年子女丙○○繳納112年整年度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南山人壽）保險費18,899元，亦據抗告人提出南山人壽保單繳費一覽表影本為證，參以相對人於原審亦係將二名未成年子女整年度之保險費計算為兩造各負擔一半（見原審卷第73背面），又本院於114年4月9日將抗告人上開主張之訊問筆錄影本及南山人壽保單繳費一覽表、南山人壽契約內容變更批註書影本等證據資料隨函寄送相對人並命其於文到20日內表示意見，惟相對人於114年4月16日收受本院送達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準此，亦堪認抗告人之上開主張屬實。是抗告人為相對人代墊之費用應再增加上開南山人壽保險費之半數9450元（18899÷2=944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合計相對人所應返還抗告人之代墊費用為83,205元（計算式：73,755+9,450=83,205），扣除相對人已給付抗告人之19,336元，相對人應返還抗告人之代墊款為63,869元。
　㈢綜上，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之代墊款為36,504元，而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之代墊款為63,869元，抗告人主張以前開二人債務互為抵銷，因相對人對抗告人之負債63,869元，大於抗告人對相對人之負債36,504元，是經抵銷後，相對人已不得再向抗告人請求。是故，相對人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返還56,460元之代墊費，為無理由。
四、從而，相對人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給付56,460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裁定主文第1項未及審酌抗告人於本院所提出之事證，而裁定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2,041元及自112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主文第一項廢棄，並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舉證，核與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林文慧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應給付之明細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丙○○商業保險費

		11,310.5元

		111年度整年度保費，由兩造均分。

		原審卷第10頁



		 2

		甲○○商業保險費

		8,645.5元

		111年度整年度保費，由兩造均分。

		原審卷第11頁



		 3



		未成年子女健保費

		7,104元

		111年9月至112年2月，每人每月為592元。

		原審卷第12頁



		 4

		甲○○幼稚園月費

		10,250元

		111年9月至112年1月，依序為2,000元、2,000元、2,275元、2,000元、1,975元。

		原審卷第15頁



		 5

		甲○○幼稚園之才藝費、飲食費及雜費

		17,950元

		111年9月至112年1月，依序為4,272元、3,240元、4,804元、2,554元、3,080元。

		原審卷第16頁



		 6

		甲○○幼稚園物件費

		1,200元

		112年1月。

		原審卷第15頁







 
附表二：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應給付之明細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丙○○安親班費用

		21,050元

		111年3月至111年8月。

		原審卷第85頁



		 2

		丙○○鋼琴費用

		8,030元

		111年3月至111年8月。

		原審卷第86頁



		 3

		丙○○學校學雜費

		1,354元

		112年下學期。

		原審卷第87頁



		 4

		丙○○安親班費用

		16,550元

		112年3月至112年5月。

		原審卷第87至88頁



		 5 

		丙○○音樂才藝費用

		21,439元

		112年3月至112年8月。

		原審卷第89至90頁



		 6

		丙○○暑期游泳課費用

		1,260元

		


		原審卷第91頁



		 7

		丙○○課照費

		2,072元

		112年6月 

		原審卷第92頁



		 8

		資優鑑定報名費

		2,000元

		


		原審卷第92至93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周黃芹倩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抗字第5號

抗  告  人  乙○○  

相  對  人  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本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69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主文第一項、第三項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於第一審之聲請駁回。

第一審聲請費用(除確定部分外)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甲○○，嗣於民國110年9月8日兩造簽署離婚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於110年9月4日至戶政事務所登記兩願離婚，系爭協議書中約定：兩造輪流扶養照顧二名未成年子女6個月，自110年9月1日至111年2月底先由抗告人照料，之後由相對人接續照料，負責照料之人須「盡父母之責，負擔未成年子女學雜費、補習費、課輔費、保險費（含勞健保費）、基本小額醫療費等（若有重大醫療及事故必須兩造雙方一起負擔）、食衣住行包含在內」。然111年1月底抗告人之母出車禍，二名未成年子女改與相對人同住，又於111年4月5日子女丙○○搬與抗告人同住，並持續迄今，未再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輪流居住。因111年9月1日至112年2月底期間，抗告人未將二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計新臺幣（下同）56,460元（明細如附表一所示）給付予相對人，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抗告人給付56,460元及遲延利息。原審裁定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2,041元及自112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相對人之其餘聲請，抗告人就原裁定命其給付部分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兩造就抗告人提起反聲請部分，均未抗告，原裁定該部分業已確定，不再贅述）。

二、抗告暨答辯意旨略以：二名未成年子女係於111年1月3日因抗告人之母車禍而搬與相對人同住，惟於111年4月1日起二名未成年子女又與抗告人同住，相對人於111年4月5日僅將子女甲○○接回，相對人又於112年8月16日將甲○○送交抗告人，是二名未成年子女現均與抗告人同住。相對人主張之如附表一編號1、2之金額，抗告人已在111年1月11日匯款26,784元、111年2月1日匯款15,089元予相對人，相對人於原審主張其代墊附表一編號1、2之金額，應不可採。又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111年3月至8月期間二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由相對人負擔，如附表二所示之費用共計73,755元應由相對人負擔，相對人卻僅給付抗告人19,336元，尚不足54,419元而由抗告人代墊，爰依民法第334條規定主張與相對人前開請求給付之金額抵銷。另外，除了附表二之金額外，抗告人又於112年12月1日繳納未成年子女丙○○112年全年度之保險費18,899元，相對人應負擔半數，故抗告人主張應增加抵銷金額9449.5元。並於本院聲明：㈠原裁定主文第一項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抗告人主張其已給付附表一編號1、編號2之金額，業據抗告人提出其郵局帳戶交易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依上開交易明細所載抗告人確有於111年1月11日匯款26,784元、111年2月1日匯款15,089元予相對人，本院於114年4月9日將

　　抗告人上開主張之訊問筆錄影本及交易明細影本，隨函寄送相對人並命其於文到20日內表示意見，惟相對人於114年4月16日收受本院送達後，並未提出書狀爭執，綜合上開卷證資料以觀，堪認抗告人就如附表一編號1、編號2之費用前已給付相對人，不應列入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給付之代墊款。準此，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代墊費金額應僅有附表一編號3-6之金額，合計為36,504元。

　㈡次查，抗告人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為相對人代墊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73,755元），業已提出相關證據為證（見如附表二「證據出處」欄所示)，然依相對人於原審之陳述，相對人前僅給付抗告人19,336元（見原審卷第43頁背面）。又查，抗告人主張除上開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外，其尚為未成年子女丙○○繳納112年整年度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南山人壽）保險費18,899元，亦據抗告人提出南山人壽保單繳費一覽表影本為證，參以相對人於原審亦係將二名未成年子女整年度之保險費計算為兩造各負擔一半（見原審卷第73背面），又本院於114年4月9日將抗告人上開主張之訊問筆錄影本及南山人壽保單繳費一覽表、南山人壽契約內容變更批註書影本等證據資料隨函寄送相對人並命其於文到20日內表示意見，惟相對人於114年4月16日收受本院送達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準此，亦堪認抗告人之上開主張屬實。是抗告人為相對人代墊之費用應再增加上開南山人壽保險費之半數9450元（18899÷2=944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合計相對人所應返還抗告人之代墊費用為83,205元（計算式：73,755+9,450=83,205），扣除相對人已給付抗告人之19,336元，相對人應返還抗告人之代墊款為63,869元。

　㈢綜上，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之代墊款為36,504元，而相對人得請求抗告人返還之代墊款為63,869元，抗告人主張以前開二人債務互為抵銷，因相對人對抗告人之負債63,869元，大於抗告人對相對人之負債36,504元，是經抵銷後，相對人已不得再向抗告人請求。是故，相對人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返還56,460元之代墊費，為無理由。

四、從而，相對人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給付56,460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裁定主文第1項未及審酌抗告人於本院所提出之事證，而裁定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2,041元及自112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主文第一項廢棄，並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舉證，核與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林文慧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應給付之明細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丙○○商業保險費 11,310.5元 111年度整年度保費，由兩造均分。 原審卷第10頁  2 甲○○商業保險費 8,645.5元 111年度整年度保費，由兩造均分。 原審卷第11頁  3  未成年子女健保費 7,104元 111年9月至112年2月，每人每月為592元。 原審卷第12頁  4 甲○○幼稚園月費 10,250元 111年9月至112年1月，依序為2,000元、2,000元、2,275元、2,000元、1,975元。 原審卷第15頁  5 甲○○幼稚園之才藝費、飲食費及雜費 17,950元 111年9月至112年1月，依序為4,272元、3,240元、4,804元、2,554元、3,080元。 原審卷第16頁  6 甲○○幼稚園物件費 1,200元 112年1月。 原審卷第15頁 

 

附表二：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應給付之明細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丙○○安親班費用 21,050元 111年3月至111年8月。 原審卷第85頁  2 丙○○鋼琴費用 8,030元 111年3月至111年8月。 原審卷第86頁  3 丙○○學校學雜費 1,354元 112年下學期。 原審卷第87頁  4 丙○○安親班費用 16,550元 112年3月至112年5月。 原審卷第87至88頁  5  丙○○音樂才藝費用 21,439元 112年3月至112年8月。 原審卷第89至90頁  6 丙○○暑期游泳課費用 1,260元  原審卷第91頁  7 丙○○課照費 2,072元 112年6月  原審卷第92頁  8 資優鑑定報名費 2,000元  原審卷第92至93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周黃芹倩

　　　　　　　　　　　　　　　　　 　　　　　　　　　　　　　　　　　　　　　　　　　　　　　　　

　　　　　　　　　　　　　　　　

 





